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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任务
	河道内违法建设旅游设施。船山区犀牛堤码头位于涪江河道内，应禁止建设任何影响河道行洪的构筑物，但于2020年建设旋转木马等游乐设施、映月湾滨水休闲港等餐饮服务设施，共占地2100平方米。（市整改任务第三项）

	

整改实施主体
	统筹城乡中心，商务文旅中心、建设交运局、综合执法局、各镇（街道）

	整改目标
	拆除游乐、服务设施，规范码头管理。

	整改时限
	2024年10月。

	

整改措施
	1.2024年10月底前，完成全市河道内违法建设旅游设施问题排查整治工作，建立问题清单，有序推进整改。
2.加强日常监管、巡查，确保所有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。

	



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
	一是遂宁经开区制定举一反三，2024年10月底前，统筹城乡中心统筹督促各行业主管部门，各镇（街道）完成全区河道内违法建设旅游设施问题排查整治工作，建立问题清单，有序推进整改；统筹城乡中心统筹督促各行业主管部门，各镇（街道）加强日常监管、巡查，确保所有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等2条整改措施。
二是区统筹城乡中心组织各镇（街道）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全覆盖进行排查，同时举一反三对河道河湖岸线“四乱”问题排查。经多次排查，暂未发现我区存在任何影响河道行洪的构筑物与河湖“四乱”问题。





